
私立辭修高級中學暨附設國中部 

圖書館借閱規則 

1. 凡本校師生均可向圖書館借閱圖書。 

2. 本館借閱圖書時間，除例假寒暑另行規定外，借閱時間如下： 

 

週一～週四 

上午９：００～１２：００ 

下午１：1 ０～ ５：1 ０ 

晚上６：００～ 7：0 ０  

週   五 

上午８：００～１２：００  

下午１：1 ０～ ５：1 ０  

3. 進入圖書館書庫內，請勿將私人物品、背袋攜入館內。 

4. 凡珍貴圖書、參考工具書（即書標上註有Ｒ字樣之圖書），以及

報章、雜誌，僅限於館內閱覽，概不外借，唯過期期刊不在此

限。 

5. 借閱圖書時，請自行從書架上選取，再憑學生證到服務台辦理借

書手續。 

6. 教職員及學生借出圖書之冊數及期限分別規定如下： 

讀者

類型 

可借

總數 

預約

總數 
流通型態 

可借

數量 

可借

天數 

續借

次數 

續借

天數 

預約保留天數/

有效天數 

T 老

師 
10 5 

一般圖書 5 30 1 30 7/14 

過期期刊 5 14 0 0   

參考書 5 30 0 0   

特別典藏 5 30 0 0   

S 學 4 2 一般圖書 2 14 1 14 4/14 



生 過期期刊 2 7 0 0   

V義工 6 4 
一般圖書 4 14 1 14 4/14 

過期期刊 2 7 0 0   

7. 借書期滿，如無人預約，可再續借一次（限一般圖書），若有圖

書逾期則停止續借及借書權利，待逾期圖書歸還後，始可借書。 

8. 借書期限未到時，如有必要本館得隨時通知還書。 

9. 借出圖書無論到期與否，一律於學期結束前歸還。 

10.段考前一週至段考結束，館內圖書一律不外借。 

11.圖書逾期不還者，須依照「圖書逾期未還處理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12.借出之圖書，必須加以愛惜，切勿加以圈畫，如有污損或遺

失，須依照「圖書賠償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13.本規則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